
子計畫二   

     嘉義縣 108年度金融基礎教育教案研發校際交流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: 108 年度國民中小學金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精進推廣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    （一）凝聚金融教育教學伙伴，營造教學資源互助及共享機制。 

（二）分享創意多元教學方案，提供各校參考運用，以深化推廣金融基礎之教 

育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。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。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新埤國小。 

（五）協辦單位：竹崎高中、大吉國中、民雄國中、東榮國小、平林國小、 

                大崎國小、秀林國小、新埤國小。 

四、實施時間:108 年 10月 23日(星期三)，13：10〜16：30。 

五、地點: 新埤國小視聽教室、教學研究室。 

六、參加對象:計畫內 8校參與教師(約 100名教師)，並開放全縣有興趣老師參與。 

七、分享團隊:請於 108年 10 月 16日(星期三)前將作品傳送新埤國小公務信箱

spps@mail.cyc.edu.tw，以利會前評論委員先行審視內容。 

八、報名方式:請逕上全國在職進修網報名。 

  



九、交流活動流程:  

   內容 

時間 
活動內容 

13:10～

13:20 
報到並領取資料 

13:20～

13:30 
長官致詞 

13:30～

14:00 

第一組（視聽教室） 第二組（教學研究室） 

發表人（15分鐘） 評論人（15分鐘） 發表人（15分鐘） 評論人（15分鐘） 

東榮國小團隊 吳美枝老師 秀林國小團隊 陳永昇校長 

14:00～

14:30 
平林國小團隊 吳美枝老師 大崎國小團隊 陳永昇校長 

14:30～

14:40 
休息 

14:40～

15:10 
大吉國中團隊 王郁雅教師 民雄國中團隊 簡毓樺老師 

15:10～

15:40 
新埤國小團隊 王郁雅教師 竹崎高中團隊 簡毓樺老師 

15:40～

15:50 
休息 

15:50～

16:30 
綜合講評及座談 

16:30～ 賦歸 

 

十、經費概算表:略。 

十一、預期效益： 

    （一）提升教師金融基礎教育之專業知能。 

 （二）提供教師研發金融基礎教育教案之交流分享平台，提升教師教學成效。 

十二、獎勵：承辦活動及工作人員依本縣教育人員獎勵要點辦理敘獎。 

十三、附則：  

 （一）參加研習期間給予公假，全程參予者 3小時研習時數。 

 （二）請各研習教師準時報到，另為維護講師上課品質，請各研習教師上課時，  

 務必關上手機或調整手機鈴聲型態。 

 （三）為尊重講師，遵守上課秩序，非必要時請學員勿缺課或遲到、早退。 



 （四）為響應環保運動，提醒研習學員記得攜帶環保杯或茶杯。 

十四、本計畫經縣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